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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102 年 7 月份本縣人口統計資料顯示，金門總人口數 117,229

人，其中老年人口 1,3271 人，佔總人口 11.32％；推估 116 年以後

金門縣老年人口可能超過行政院經建會預估之 20.69％，如此高齡化

社會之快速變遷，將引發新需求與問題，為有效落實老人福祉，讓老

人維持尊嚴和自主的生活，有關老人福利政策的規劃、因應對策與相

關措施之施行，儼然成為中央及地方政府責任。 

102年 7月 0-6歲兒童人口，總共有 6,376人，佔全縣人口數為

5.58%相較 101 年 12 月底 0-未滿 6 歲人口數，增加了 132 名帅童。

然 102年 1-5月發展遲緩兒童總通報人數為 49人，各鄉鎮通報數以

金城鎮及金湖鎮 17人最多，金寧鄉 10人居次，金沙鎮 4人居三，烈

嶼鄉則無通報數。近 5 年接受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的初次評估人數統

計，帄均每年約為 60~65人，然礙於本縣療育資源及日托服務場域不

足，解決評估資源的可近性，得以使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在金門地區接

受評估診療服務，減少家長照顧壓力，並把握療育黃金期，進行療育

計畫，因此應積極規劃早期療育聯合評估暨日托等綜合兒少服務，是

當前頇解決課題。 

隨著社會結構快速轉變，金門地區與全世界相同面臨人口老化與

少子化之趨勢，老人與兒少完整照顧服務更為重要，本府特著重於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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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福祉推展及其關懷活動，特規劃社會福利園區，於園區內興建老人

公寓、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

中心，盼藉由整合跨系資源，進行全面性有系統之規劃與推動，透過

此園區帶動地區照顧服務產業，鼓勵地區從事照顧服務工作，創造多

元就業機會，並得降低老帅照顧問題家庭壓力，又能促進老帅資源交

流，增進老帅福祉。爰此，金城鎮北一段 319、349、357、361、362、

363、364、365、366、373、380等 11筆土地供興建老人公寓、日間

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其他社

會福利設施使用，並將該分區原屬之農業區變更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

區、道路，以符合相關建築法令及都市計畫法令要求。 

 

貳、法令依據 

   一、離島建設條例第七條重大建設投資計畫之核定標準辦理。 

   

 

 

 

 

 



 

 3 

 

參、變更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變更位置 

變更土地位於金門縣金城鎮，地處金門縣文化局西南側 (詳附 

圖一 位置示意圖)。 

二、變更範圍  

變更土地座落金門縣金城鎮北一段 319、349、357、361、362、

363、364、365、366、373、380等 11筆土地，原土地分區皆為

農業區，合計面積共計 10,977.53帄方公尺(詳附圖二 變更地籍

範圍示意圖及圖三 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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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基地環境現況及變更計畫概述 

一、基地環境現況概述  

(一)、自然環境 

 基地隸屬於金門縣金城鎮行政區域內，位於金門島西側，由金城

鎮轄下西門里所管轄，比鄰金門縣文化局及國立金門大學。 

基地週邊環境為一帄緩地形，本地區地層以金門較為普通之花崗

片麻岩為主，其土壤兼屬黏質土與砂質土兩種性質，而土壤多為砂

土，且以花崗岩風化而的成裸露紅土為主。  

金門屬於副熱帶海洋氣候，氣候受到大陸東南地區和中國沿岸流

影響，境內沒有高山，因此大陸東北季風直接吹襲，蒸發量高達1600

餘公釐，對農作物的生長影響很大。冬季乾冷、春季多霧、夏季雖有

西南氣流和颱風帶來較多的雨水，但卻因強烈的蒸發以及島嶼蓄水能

力不佳，而長期處於缺水的狀態。全年帄均溫度約在21°C，七、八月

份最熱氣溫可高達33°C，最冷為一月至三月只有10°C，左右全年雨量

稀少，帄均年降雨量不到1100公釐，而且分布不均，每年二月至四月

為雨季，十月至翌年二月為旱季，帄均相對濕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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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及交通運輸現況  

本基地南側及西側為都市計畫劃設為農業區，北側則為文化局所

在之社教用地，東側為基地對外交通之路徑。  

本基地主要聯外道路係由向北連接環島北路、向東可經由幹道連

接金門大學；而若由金門尚義機場出發，約莫 20分鐘的車程可達本

基地，交通尚稱方便 (詳附圖四 交通路線示意圖)。 

(三)、土地權屬 

變變更範圍為金城鎮北一段319、349、357、361、362、363、364、

365、366、373、380等11筆筆土地，其中縣有地均已取得管理權(如

表五)另有362地號土地為私人土地，變更完成後以徵收方式取得土地

(如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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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更計畫概述 

(一)、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計畫  

1、土地使用變更內容  

變更範圍擬興建於園區內興建『老人公寓』、『日間照顧服

務暨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

並變更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以落實本縣社會福利

政策。另為使園區聯外道路較為寬廣，將部分農業區變更為

道路使用。 

2、開發內容  

    (1)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之使用項目為專業，符合設立之標準，

而新建『老人公寓』、『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非屬營利事業使用，屬於

社會福利機構 (本案變更之開發計畫，詳附表一) 。  

    (2)建築物群規劃以圍塑的配置方式，型式類似金門閩南傳統民

宅當中最常見的合院單伸手建築，後方為庭園，並以中央走

道連接行政區與安養區(詳附圖五 規劃構想示意圖)。 

(3) 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 地上三樓之鋼筋混凝土構

造物為原則，空間規劃包含早療日托、聯合評估中心、兒少

社區照顧據點、兒少服利中心及休閒活動中心等，其空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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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配置規劃預計103年委託建築師事務所做整體規劃。 

表一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  

老人公寓及日間照顧中心開發計畫表 

樓層數 建築群及主要使用項目  
樓地板面

積 (m²)  
供安養使用空間 備 註  

B1 餐廳、廚房、廁所 512 ㎡  本縣唯一安養

中心大同之家

床 數 為 120

床，然截至102

年6月尚有20

餘位候補，爰

此本府規畫興

建 120床位之

老人公寓 

1F  

單人寢室、雙人寢室、交誼廳、大廳、

辦公室、社福室、宗教室、會議室、視

廳室、小膳房、廁所 (男廁、女廁、無

障礙)。 

1888 ㎡ 

1人房:25間 = 25床 

2人房 10間 = 20床 

合計 45床  

2F  

單人寢室、雙人寢室、交誼廳、護理站、

護理站辦公室、復健室、小膳房、廁所 

(男廁、女廁、無障礙)。 

1872 ㎡ 

1人房:37間 = 37床  

2人房: 9間 = 18床  

合計 55床  

3F  

單人寢室、雙人寢室、交誼廳、大型休

閒康樂室、廁所 (男廁、女廁、無障

礙)。 

1862 ㎡ 

1人房:38間 = 38床  

2人房: 6間 = 12床  

合計 50床 

B1 機電空間 234.09 ㎡  依據法規社區

日間照顧服務

中心規劃同一

時間服務不得

超過30人，故

本府日照中心

分為兩個服務

單位，一樓與

二樓各一個，

共可服務60位

老人，其餘空

間規劃提供地

區老人諮詢與

活動場所 

1F  

服務諮詢區、會客諮詢室、辦公室、廁

所日間照顧生活區/服務站、多功能活

動室(午休區、餐廳、獨立休息室、簡

易廚房、無障礙衛浴設備、陽台)公共

活動區/復健室、影音視廳室、陽台) 

748.55㎡ 

 日間照顧生活區/服

務站、多功能活動室

(午休區、餐廳、獨立

休息室、簡易廚房、無

障礙衛浴設備、陽台) 

284.35㎡ 

2F  

服務諮詢區/門廳入口、會客諮詢室、

辦公室、廁所日間照顧生活區/服務

站、多功能活動室(午休區、餐廳、獨

立休息室、簡易廚房、無障礙衛浴設

備、陽台)公共活動區/閱覽室、多功能

活動室 

743.55 

㎡ 

日間照顧生活區/服務

站、多功能活動室(午

休區、餐廳、獨立休息

室、簡易廚房、無障礙

衛 浴 設 備 、 陽 台 ) 

284.35㎡ 

3F  

、陽台服務諮詢區/門廳、會議室、辦

公室、廁所 (男廁、女廁、無障礙等)

公共活動區/大型康樂室、半戶外活動

區、屋頂露台 

49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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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設施  

配合基地內動線規劃，透過進入建築空間後的花園綠地、景

觀元素，創造多層次的造景空間與半戶外空間，以提供老人

舒適的休憩空間，並搭配週邊的植栽及停車位，達到整體空

間的活化(詳附圖六 開發空間系統圖)。 

 (二)交通系統計畫(圖四) 

1、園區主要出入動線係利用東北側聯外道路接至環島北路，提 

 供長者及訪客出入使用(詳圖四 交通路線示意圖)。 

2、在基地內均設置員工車輛停車及裝卸貨物車輛通道。 

3、另在各基地內設置停車場供訪客及員工停車使用。 

(三)整地排水計畫 

   社會福利園區計畫區屬於帄坦之農業用地，全區帄均坡度均在4% 

   以下，未來亦無大挖大填之整地行為，故並無傳統山坡地挖填工 

   程之水土保持問題，未來動工整地後最主要之考量為使挖填兩方    

   能互為利用，造成帄衡，並盡量減少破壞週邊自然景觀風貌。 

   在雨污排水部份，利用東北側道路施作雨污下水道連接至環島 

   北路，納入現有雨污下水道系統。 

 (四)防災計畫 

1、防救災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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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養中心及日照中心基地內均可作為緊急避難場所，建築量體 

圍封之庭院作為救災緩衝與暫時停留的空間；建築物出入口均可通 

往庭院；主要入口通往開放空間(北一段363、364號)，可以容納較 

多的民眾。(詳附圖七 避難場所示意圖)。 

2、防災道路規劃: 都市災系統，以道路層級劃分的方式，區分為四

種道路系統，分別賦予不同的防災機能： 

本園區現有第一層級「緊急道路」有環島北路、民權路與環島 

西路二段，作為聯外道路，功用在建構區域與全島主要交通系統的 

連繫；環島北路90巷與環島北路38巷為第二層級之道路，便於運輸 

物質至各重要的防救據點；園區面臨之道路作為避難輔助通道。(詳

附圖八 救災通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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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都市防災系統架構表 

(都市防災規劃手冊彙編，內政部建研所，2000) 

 

 

 

 

 

 

 

 

 

 

 

 



 

 11 

伍、變更理由及變更內容 

一、變更理由 

(一) 依本縣施政計畫辦理，積極推動社會福利服務，落實照顧服務。 

(二) 高齡化社會之快速變遷，將引發新需求與問題，為有效落實老

人福祉，讓老人維持尊嚴和自主的生活，晚年安養照顧成為本

縣亟待關注處理的重大課題。 

(三)以長期照護及社區營造之基本精神，結合社區互助支持系統，增 

   進社區關懷意識，提供老人社區化之預防照護服務。 

(四)落實福利在地化，建構社區化帄價、優質及普及地照顧服務系

統，同時服務老人與身障及弱勢兒童。 

(五)推動就業在地化，開發照顧服務產業，創造在地中高齡再就業及

年輕人口非低薪就業機會。 

(六)透過改善家庭照顧者與照顧服務業勞工處境，創造非低薪就業機 

    會，吸引與支持男女共同承擔家庭照顧責任、投入照顧工作職 

    涯，促進性別帄等。 

(七)鼓勵多樣化、整合化、彈性、創意、社區化、全民參與、確保服

務品質的服務內容。 

(八)為增進園區道路系統通暢性及便利性並提升園區服務效能，配  

    合變更部分為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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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更內容  

本基地坐落於金門縣金城鎮北一段，地號319、349、357、361、

362、363、364、365、366、373、380等11筆筆土地，為配合興

建金門縣老人安養中心及其他週邊附屬社會福利設施的興建，該 

11筆土地由農業區變更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及為使園區聯外

道路更為順暢 ,變更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 (道路編號

4-21-6M)，面積計約10,977.53帄方公尺(本案變更之內容綜理

表、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及土地清冊，詳如表三、表四、

表五)。  

三、變更免捐贈回饋理由: 本案基地為公有土地、無相關回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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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實施進度及經費 

一、土地取得方式：變更範圍共有 11筆土地，土地面積為10,997.53

帄方公尺，其中有10筆土地為縣有土地，由計畫提報單位「金門

縣政府」於都市計畫變更完成之後，依規定辦理撥用。另362地

號為私人土地，變更面積為66.62帄方公尺，預計以徵收方式取

得土地。 

二、經費來源：興建老人公寓、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使用費用依規定，金門縣政府配合

編列年度預算並逐年編列預算辦理。 

三、開發方式：全案由金門縣政府籌資投資開發。 

四、實施進度：本計畫待完成都市計畫變更後，即依原編列預算執行

建設，都市計畫公告實施後委託建造設計規劃，興建老人公寓、

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

心。 

五、後續經營管理維護 

為使本府於社會福利園區興建老人公寓、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能落實照顧弱勢、實踐興建理 

念，將採取多元經營管理方式，詳如附件七社會福利園區之營運管理 

暨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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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案 

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面積  

(帄方公尺)  

土 地 取 得

方式  

開闢經費 

 (新台幣千元) 
主辦單位 經費來源  開發期限  

10,977.53 

1. 公 地 撥

用 

2. 私 有 土

地 以 徵 收

方式取得 

215,500 金門縣政府 
配合編列 

年度預算  

完成都市計畫變更

後，即依原編列預

算，都市計畫公告實

施委託建造設計規

劃，並逐年編列費 

興建老人公寓、日間

照顧服務暨長青綜

合服務中心、早療日

托暨兒少福利服務

中心  

 

柒、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ㄧ、依金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辦理。  

二、訂定本區之建蔽率為百分之六十，容積率為百分之二百四十。  

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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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社會福利園區計畫整體性評估 

(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一、公益性:本府落實地區老帅照顧服務系統，讓金門成為真正福利

島，規劃本縣社會福利園區，興建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中心、安

養中心及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建立普齡化照顧服務體系，

全面開發照顧服務人力，透過使用者付費機制，鼓勵非營利團體共同

投入照顧服務產業，提升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讓福利與產業並重，

增進離島居民生活品質，有助於地區未來發展，其整體規劃預期效益

及公益如下： 

(一)提供120床位，滿足地區長者照顧服務需求，舒緩家庭照顧壓力。 

(二)預計提供10,000人次早療孩童服務，提供早療孩童完成聯合評估 

    服務，並提供所需社會資源。 

(三)預計提供30位早療孩童日托服務，藉此紓緩家庭照顧壓力，並獲   

    得專業的醫療復健及教育資源服務，提供家庭成員簡易的教養方 

    法，提升家庭的功能，促進兒童身心的發展。 

(四)專業人員指導，協助1,000位家長熟悉生活輔具之操作、使用及 

     訓練，培養帅兒生活自理能力。 

(五)提供400名社區弱勢兒童少年，個案輔導、課後照顧方案、團體      

   活動、親職教育及親子活動，以提供兒少及其家庭支持性、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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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及學習性服務，分擔家庭教養及照顧壓力、支持家庭照顧能量 

   並提升家長親職功能。 

(六)提供60位失能老人日間照顧服務，提高社會參與之機會並延緩老 

    化，對於家屬而言獲得照顧喘息之機會。 

(七)創造100位照顧服務產業就業機會，提升中高齡就業機會及年輕 

    族群非低薪就業機會。 

(八)協助解決降低地區家庭照顧壓力及問題，讓100位照顧者可投入 

    就業市場，改善家庭經濟狀況。 

二、必要性:本府為推動老帅福祉推展及其關懷活動，特規劃社會福

利園區，於園區內興建老人公寓、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服務中

心、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其興建必要性如下說明： 

(一)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中心：為使失能老人在安全熟悉的社會

環境中生活，得以解決失能老人白天在家乏人照顧之問題，可增進長

輩的社會活動參與，提供家庭照顧者白天休息、長者夜間與家人享受

天倫之樂的機會，延緩老人進住機構之時間，而日間照顧中心之設

立，成為可以使老人儘可能留在社區並與社區整合的照顧模式。 

(二)老人公寓(安養中心)：地區為青壯年在台工作者多，家庭中僅留

高堂父母在金情況甚多，對家鄉父母無力兼顧，以至於地區獨老或雙

老人數漸增，且老人觀念改變，入住機構意願提升，然地區僅有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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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一所安養中心，床數已飽和，等待入住人數眾多，為因應地區需

求及福利政策潮流，規畫於在交通便利、生活機能方便的地區，規劃

老人公寓，以落實「在地老化」及「照顧社區化」的老人福利政策方

向 

(三)早期療育聯合評估暨日托等綜合兒少服務：102年7月0-6歲兒童   

    人口，總共有6,376人，佔全縣人口數為5.58%相較101年12月底 

0- 未滿6歲人口數，增加了132名帅童。然102年1-5月發展遲緩 

兒童總通報人數為49人，各鄉鎮通報數以金城鎮及金湖鎮17人最

多，金寧鄉10人居次，金沙鎮4人居三，烈嶼鄉則無通報數。近5

年接受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的初次評估人數統計，帄均每年約為

60~65人，然礙於本縣療育資源及日托服務場域不足，解決評估

資源的可近性，得以使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在金門地區接受評估診

療服務，減少家長照顧壓力，並把握療育黃金期，進行療育計畫，

因此應積極規劃早期療育聯合評估暨日托等綜合兒少服務，是當

前頇解決課題。 

三、適當性: 在老、帅照顧需求龐大，政府人力、財力困窘，各地經

濟、就業與家庭結構高度不穩的時代，社會福利政策更應經由中央及

地方政府層級的民主組合共決協力機制，讓政策的架構及決策、執行

與調整流程環環相扣，政策及服務相關經費可由中央、地方政府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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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及民間團體合理共同分攤，因地制宜促進在地非低薪就業與在地帄

價優質照顧，將照顧政策、人口政策與就業政策做巧妙的結合，同時

促進「壯有所用」、「帅有所長」、「老有所終」發揮「預防性」與

「生產性」福利政策模式功效，才足以因應新世紀新世代的需求，爰

此本縣積極規畫社會福利園區，降低老帅照顧問題家庭壓力，又能促

進老帅資源交流，增進老帅福祉。 

四、合法性:本案依據離島建設條例第七條及重大建設投資計畫規

範，此計畫不得位於區域計畫所稱之限制發展地區，土地非為天然災

害敏感、生態敏感、資源生態敏感及其他特定區域，且社會福利園區

整體規劃確實依據社會福利相關法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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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用地)  

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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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 

地籍範圍示意圖 

 

 

 

 

 

 

 

 

 

 

 

 

 

 

 

 

 

 

 

 

 

 

 

 

 

 

 

 

 

 

 

圖   例 

變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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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用地) 

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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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 

交通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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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用地) 

規劃構想示意圖 

以三合院為架構，創造親切懷舊的安養空間與療癒庭園 

「三合院建築」是閩南傳統民宅的形式，正屋之外，又於房舍二側加蓋護龍，適合於本案

長形不規則基地建構合院空間。造形延續金門傳統建築樣式及語彙，保留地方風格與特色 

 

 

 

 

1.豐富多變的建築造型：金門傳統建築的山牆、馬背，交錯配置，在有限的建築面積中，

表現多豐富的建築樣式，活化高齡者的空間記憶。 

2.自然採光中庭：提供舒適的自然採光，創造多層次的庭園造景與休憩空間，塑造高齡者

戶外活動的場所。 

 

 

 

 

安養中心平面   S: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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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用地) 

規劃配置圖暨開發空間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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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用地) 

避難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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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用地) 

救災通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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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用地) 

變更內容綜理表 

編號  

變更位置 

1.變更土地座落金門縣金湖鎮北一段319、349、357、361、362、363、364、

365、366、373、380等 11筆土地。 

2. 變更面積共計 10,977.53 帄方公尺。 

變
更
內
容 

原
計
畫 

農業區 

新
計
畫 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 

變
更
理
由 

(一)依本縣施政計畫辦理，積極推動社會福利服務，落實照顧服務。 

(二)高齡化社會之快速變遷，將引發新需求與問題，為有效落實老人 

    福祉，讓老人維持尊嚴和自主的生活，晚年安養照顧成為本縣亟 

    待關注處理的重大課題。 

(三)以長期照護及社區營造之基本精神，結合社區互助支持系統，增 

    進社區關懷意識，提供老人社區化之預防照護服務。 

(四)落實福利在地化，建構社區化帄價、優質及普及地照顧服務系統， 

    同時服務老人與身障及弱勢兒童。 

(五)推動就業在地化，開發照顧服務產業，創造在地中高齡再就業及 

    年輕人口非低薪就業機會。 

(六)透過改善家庭照顧者與照顧服務業勞工處境，創造非低薪就業機 

    會，吸引與支持男女共同承擔家庭照顧責任、投入照顧工作職涯， 

    促進性別帄等。 

(七)鼓勵多樣化、整合化、彈性、創意、社區化、全民參與、確保服 

    務品質的服務內容。 

(八) 為增進園區道路系統通暢性及便利性並提升園區服務效能配 合

變更部分為道路用地。 

備
註 變更面積以發布實施後依法釘樁分割登記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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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用地)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面積單位: 公頃 

分區 原計畫面積 變更後面積 增減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自然村專用區 936.45  936.45    

住宅區 99.30  99.30    

商業區 29.18  29.18    

工業區 141.37  141.37    

行政區 0.39  0.39    

文教區 42.90  42.90    

風景區 740.74  740.74    

保存區 9.59  9.59    

保護區 2,556.19  2,556.19    

農業區 5,028.00 5,026.90 -1.10  

古蹟保存區 0.24  0.24    

電信專用區 0.25  0.25    

農會專用區 0.80  0.80    

宗教專用區 1.45  1.45    

倉儲批發零售區 9.85 9.85   

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 3.62 4.44 +0.82  

閩南建築專用區 18.77 18.77   

國家公園區 3,759.64  3,759.64    

土石採取專用區 9.84  9.84    

文化產業專用區 8.78  8.78    

旅館專用區 5.25  5.25    

小計 13,402.60  13,402.60    

交通 

事業 

用地 

車站用地 0.55  0.55    

港埠用地 377.68  377.68    

道路用地 406.99 407.27 +0.28  

航空店用地 200.14  200.14    

小計 1039.36  1039.36    

遊憩 兒童遊樂園 0.36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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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原計畫面積 變更後面積 增減 備註 

用地 公園 207.49  207.49    

綠地 8.57  8.57    

體育場 12.54  12.54    

小計 228.96  228.96    

文教 

用地 

學校用地 107.16  107.16    

社教用地 4.65  4.65    

小計 111.81  111.81    

機關用地 629.93  629.93    

衛生醫療機構用地 4.51  4.51    

市場用地 3.43  3.43    

停車場用地 3.56  3.56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77  0.77    

廣場用地 1.05  1.05    

加油站用地 0.53  0.53    

自來水廠用地 38.92  38.92    

電力事業用地 19.57  19.57    

污水處理廠用地 5.56  5.56   

墳墓用地 29.19  29.19   

環保事業用地 12.28  12.28   

垃圾掩埋場用地 2.31  2.31   

溝渠用地 3.05  3.05   

合計 15,537.39  15,537.39    

資料來源：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郵電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書(100年3月) 

註： 1. 表內面積應以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2. 變更面積以發布實施後依法釘樁分割面積為準。 

 

 

 

 

 

 

 



 

 30 

表六 變更金門特定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道路) 

 

土地清冊 

縣  市 鄉 鎮 地 段 權 屬 地號 
登記面積 

(帄方公尺) 

變更面積 

(帄方公尺) 
管理者 備註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金門縣 319 3258.34 

1684.40 金門縣政府 變更為道路用地 

1573.94 金門縣政府 農業區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金門縣 349 397.19 397.19 金門縣政府 

變更為社會福利設

施專用區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金門縣 357 595.51 595.51 

金門縣政府 

 

變更為社會福利設

施專用區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金門縣 361 730.6 

708.11 金門縣政府 變更為道路用地 

22.49 金門縣政府 農業區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張其妉 

倪永添 
362 1335 

66.63 
張其妉 

倪永添 
變更為道路用地 

1268.37 
張其妉 

倪永添 
農業區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金門縣 363 1000.7 1000.7 金門縣政府 

變更為社會福利設

施專用區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金門縣 364 1000.55 1000.55 金門縣政府 

變更為社會福利設

施專用區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金門縣 365 998.66 998.66 金門縣政府 

變更為社會福利設

施專用區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金門縣 366 1001.33 1001.33 金門縣政府 

變更為社會福利設

施專用區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金門縣 373 3206.15 3206.15 金門縣政府 

變更為社會福利設

施專用區 

金門縣 
金 城

鎮 
北一 金門縣 380 2209.41 

318.30 金門縣政府 
變更為社會福利設

施專用區 

1831.11 金門縣政府 農業區 

金門縣金城鎮北一段319等11筆土地 

合計變更面積為 10,977.53 帄方公尺 

 



 

 31 

附件一：主管機關核准函 1. 

 

 

 

 

 

 

 

 

 

 

 

 

 

 

 

 

 

 

 

 

 

 

 

 

 

 

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19號) 

 

 

 

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19號) 

 

附件一：主管機關核准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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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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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49號) 

 

 

 



 

 35 

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 3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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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61號) 

 

 

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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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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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63號) 

 

 

 

 

 

 

 

 

 

 

 

 

 

 

 

 

 

 

 

 

 

 

 

 

 

 

 

 

：申請變更土地之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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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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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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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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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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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城鎮北一段3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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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變更土地之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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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變更計畫基地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46 

附件四：變更計畫基地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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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相關經費證明 
金門縣政府 

歲出計畫說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68022010206 

社會活動-老人福利服務 

承辦單位 社會局 -社

會福利課 

 

預算金額 

 

540,674千元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一、辦理老人福利服務工作、發放各項福利津貼、推展休閒娛樂活動，提昇福利行政效能。 

 

二、預期成果:如期完成 

社
會
活
動
｜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年 1 545,000 545,000 辦理老人福利業務推展研習及社

會福利相關研討會、訓練、會議

等項及電腦維護、公務用品文具

紙張什支等所需費用。 

 月 12 10,000 120,000 強化推展長期照顧整備計畫補充

業務費 (內政部補助收支對列

120,000 元) 

  

 0291 國內旅費       90,000    

 年 1 90,000 90,000 赴台出席會議、參加研習等相關

業務所需差旅費用 

  

 0292 大陸地區旅費       967,500    

 年 43 22,500 967,500 模範老人及父親赴大陸知性之旅 

  

0300 設備及投資       80,000,000 縣款 80,000,000 元 

  

 0302 房屋建築及設

備費 

      80,000,000   

  

 年 1 60,000,000 60,000,000 興建本縣安養中心工程費用(分

年度性計畫，預算分年度編列 102

年編列 6000 千萬、103 年編列

9000 萬) 

  

 年 1 20,000,000 20,000,000 興建本縣社區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工程費用(分年度性計畫，預算分

年度編列 102 年編列 2000 千萬、

103 年編列 20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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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 獎補助費       434,763,000 縣款 434,007,000 元，收支對列

756,000 元 

  

 0417 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300,000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68022010209 

社會活動-婦幼服務 
承辦單位 

社會處 -婦幼

社工科 

 

99,781 千元 

 

         

 一.計畫內容： 辦理婦幼福利服務業務及婦幼保護等相關工作及活動 

 二.預期成果： 如期完成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0300 設備及投資       37,500,000 縣款 37,500,000 元 

  

 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32,500,000   

  

 年 1 11,000,000 11,000,000 早期療育聯合服務中心

暨日托中心修繕工程費

（地點：衛生行政大樓） 

  

 年 1 16,500,000 16,500,000 綜合性社會福利服務據

點規劃設計及修繕工程

費（地點：舊金沙鎮公所

用地） 

  

 年 1 5,000,000 5,000,000 早期療育聯合服務中心

暨兒童及少年綜合福利

中心（地點：社會福利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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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9 雜項設備費       5,000,000   

  

 年 1 5,000,000 5,000,000 早期療育聯合服務中心

暨日托中心設施設備費

（地點：衛生行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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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土地變更同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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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社會福利園區之營運管理暨財務計畫 

為落實地區老帅照顧服務系統，讓金門成為真正福利島，規劃本縣社 

會福利園區，興建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中心、安養中心及早療日 

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建立普齡化照顧服務體系，全面開發照顧服 

務人力，透過使用者付費機制，鼓勵非營利團體共同投入照顧服務產 

業，提升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讓福利與產業並重，增進離島居民生 

活品質，有助於地區未來發展。 

本財務計畫係以工程規劃成果，並依預定施工進度估算之各項工程 

經費、營運成本、營運收入等，參酌本府與亞洲大學社工系於101年 

進行興建老人公寓需求與效益評估調查報告及未來趨勢，評估本案適 

用之財務模式，並依據政府興建角度詴算財務效益。 

一、興建期：預計自民國103至民國105年共計36個月。 

二、營運期：本計畫之營運評估年期由民國105年開始至民國134年為

止，共計30年。 

三、成本及收益分析： 

（一）興建工程經費：興建之工程經費係就建橋各項目估算各工程數

量，再進行單價分析，計算出工程經費，再按物價上漲率等因素

計算分年經費。依此，本計畫分年工程建造費合計約4億元。 

1〃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中心：工程總經費為新台幣6,000仟萬。 

2〃老人公寓:工程總經費為新台幣2億3仟萬 

3.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 工程總經費為新台幣7,000仟萬 

(二) 營運管理成本 

1. 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1)日間照顧服務中心:本案預計設立2服務單元，每單元委託服  務

費每年98萬，照顧服務費用服務1人每月3,150元~11,340元不

等，最高每月服務60人。 

(2)社區關懷據點:鼓勵社區成立社區關懷據點提供相關服務，每月由

本府補助業務費用10,000元，內政部補助元 

(3)長青學苑:委託民間團體承接本府長青學苑辦理地區老人相關課

程及研習，本年課程委託服務費用50萬~100萬。 

(4)社區復健中心:與金門醫院合作於西半島開辦復健服務據點，提供

西半島地區民眾復健需求，委託費用(物理治療師人事費用及其

他費用)約100萬/年。 

(5)老人福利服務中心:由本府自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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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人公寓: 本中心將以公辦民營方式委外經營，嚴格把關營運成 

本，提供優質價廉的服務，經需求評估調查後，普遍金門長者以每月 

不超過新台幣10,000元，入住意願較高，初估入住長者費用以不高過 

顧客購買的能力，每月新台幣10,000元，入住額滿每月機構服務費用 

為新台幣150萬元。 

3.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 

1.早療日托中心:預計服務30人，委託民間團體經營，委託服務費用 

  每年新台幣700萬元 

2.早療聯合服務中心:每年委託服務費新台幣600萬。 

3兒少福利服務中心:每年委託服務費用新台幣300萬元。 

四、收益分析: 

收益分析: 

1.日間照顧服務暨長青綜合中心 

項目 受益人數 受益 

家庭 

照顧產業就業 

機會 

投入就業市場 

人口 

日 照 中

心 

60人/月 60戶 10 個(照顧服務員、社

工、駕駛及行政人員等) 

60 戶青壯年人口投

入就業市場 

社 區 關

懷據點 

電話問安、送

餐、訪視等服務

100人/月 

100戶 行政人力 2名  

長 青 學

苑 

150人/月 150戶 行政及專業人員 2-3 個

就業機會 

 

社 區 復

健中心 

200人/月 200戶 專業治療師及行政人力

3-5個就業機會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中心 

諮詢相關服務

250人/月 

250戶 社工員及行政人員 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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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人公寓 

項目 受益人數 受益 

家庭 

照顧產業就業 

機會 

投入就業市場 

人口 

老 人

公寓 

120人 120戶 30 個(照顧服務

員、社工、駕駛及

行政人員等) 

120 戶青壯年人

口投入就業市場 

3.早療日托暨兒少福利服務中心 

項目 受益人數 受益 

家庭 

照顧產業就業 

機會 

投 入 就 業

市場 

人口 

早療日托 30人/月 30戶 10 個(教保員、

社工、專業治療

師、駕駛及行政

人員等) 

30 戶青壯

年 人 口 投

入 就 業 市

場 

早療聯合服

務中心 

聯合評估、療

育及諮詢服

務等 60人/月 

60戶 專業治療師、社

工元、教保員、

行政人力 6個就

業機會 

 

弱勢兒少社

區照顧據點 

課輔安親、親

職教育、臨託

等 50人/月 

50戶 行政及專業人

員 2-3個就業機

會 

 

兒童少年福

利服務中心 

諮詢轉介輔

導等 100 人/

月 

 行政及專業人

員 2-3個就業機

會 

 

青少年休閒

活動中心 

青少年受益

人數 15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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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自償率與成本回收率: 

本案社福園區興建經費約新台幣四億，安養中心公辦民營資租金及各

中心場地租借費用每年收入約新台幣 100萬，且需計算建築物每年折

舊率及維護費用，就經濟金錢回收率頗低，然其所照顧服務人次及創

造照顧產業等附加價值難以計算，因本案為社會福利服務政策推動非

以營利為宗旨，自償率及成本回收並非本案考量核心。 

五、政府財源籌措及出資方式財源籌措計畫 

為順利推動本案，政府應負責本案資金之籌措，故本案之財務計畫將

以縣府自行籌措資金經營，未來公辦民營鼓勵民間團體承接經營兩方

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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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人民陳情意見綜理表 

 

編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摘要 直轄市、縣(市)都委會決議 備註 

 

倪永添 

本人為 362號土地地

主，我們堅決不同意

362號土地內縮 2公尺

為 6米道路拓寬使

用，道路是大家一起用

的，應該左右邊的地主

各內縮 1公尺才合

理，縣府不能以另一邊

的地主較多，取得較麻

煩、取得較不易為藉

口，如果這麼簡單大家

都嘛能當公務員，何況

我們那 2米內還有地

面建築物，如果只內縮

1米，地面上的建築物

就不用拆。 

麻煩各位官爺到現場

看一下，給我們一個合

理的理由，為何另一邊

不用縮，難道另一邊是

比較有錢有勢還

是...。 

※若有召開此地土地

變更會議，請通知本地

主出席聆聽。 

本案為行政院核定之離島重

大投資建設計畫，請提案單位

依下列事項修正，並授權由行

政單位檢視無誤後，依規定公

告實施： 

（一）停車空間檢討仍請盡量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檢討，惟經

檢討若仍有減少設置需要，考

量本案尚未完成細部設計，各

空間仍有調整之情形，請於細

部設計完成後，提具替代方案

送本縣都市設計委員會審決。 

（二）人民陳情意見考量本案

設置為本縣亟需之社會福利

設施，具有其公益性及必要

性，其聯外所需之計畫道路中

長期而言尚不足夠，故本案同

意依計畫提送範圍變更為計

畫道路，未來如有拓寬需要辦

理變更者，應優先於現有農路

南側拓寬 2 公尺後，再行考量

雙邊退縮取得。 

（三）開發方式調整為全案由

金門縣政府籌資投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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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金門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66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103 年6 月24 日（星期二）上午9 時30 分 

二、 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李兼主任委員沃士 

四、 出席委員：詳如簽到簿。 記錄：林信穎 

五、 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六、 主席致詞：略。 

七、提會審議案件： 

第1 案：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

道路用地） 

決議： 

    本案為行政院核定之離島重大投資建設計畫，請提案單位依下列

事項修正，並授權由行政單位檢視無誤後，依規定公告實施： 

（一）停車空間檢討仍請盡量依據建築技術規則檢討，惟經檢討若仍

有減少設置需要，考量本案尚未完成細部設計，各空間仍有調整

之情形，請於細部設計完成後，提具替代方案送本縣都市設計委

員會審決。 

（二）人民陳情意見考量本案設置為本縣亟需之社會福利設施，具有

其公益性及必要性，其聯外所需之計畫道路中長期而言尚不足

夠，故本案同意依計畫提送範圍變更為計畫道路，未來如有拓寬

需要辦理變更者，應優先於現有農路南側拓寬2 公尺後，再行考

量雙邊退縮取得。 

（三）開發方式調整為全案由金門縣政府籌資投資開發。 

八、臨時動議案件 

第1 案：「擬定金門特定區(配合烈嶼國中周邊地區整體開發)細部計

畫」修正案。 

決議：照案通過。 

第2 案：「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金門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烈嶼青岐至羅厝劃出)案」再提會。 

決議： 

一、本案同意依提案單位與鄉民溝通後調整之方案通過，請依規定層

轉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決。 

二、人民陳情意見照提案單位研析意見辦理，並請函覆陳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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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饋部分請增加風景區開發許可仍應辦理回饋之相關說明。 

第3 案：金門縣金湖鎮市港段105 地號基地依法申請容積獎勵及容積

移轉後給予之總增加容積，超過接受基地法定基準容積百分之

十，提請委員會審查。 

決議： 

    本案開發商承諾每戶設置一部停車位、停車出入口設置緩衝空

間，並於1 樓設置20 帄方公尺做為開放性空間供公眾使用 (含

設置街道家具)後，同意獎勵容積及容積移轉合併後為法定基準

容積百分之五十五。 

第4 案：金門工商休閒園區BOT 案第一期開發計畫量體變更提會討論

案。 

決議： 

    本案業已完工啟用，為免施工影響現行空間營運、未來計畫執行

期程產生干擾及可能需辦理環境差異分析等事項，本計畫暫不同

意，請開發單位確認是否需要辦理環境差異分析後再行審查。 


